
 

 

 

                开标一览表                开标一览表

项目编号：建安政采竞磋商字〔2024〕4号

项目名称：许昌市建安区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项目                                             单位：元（人

民币）

标段标段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投标报价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履行期限 备注备注

第一标段

许昌市建安区集

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

汇交项目

大写：柒拾柒万柒仟柒佰元

整　　　　　　小写：777700.00
合同签订后一年

满足采

购人全

部内容

及要求

…

供应商名称：（公章）：河南精诚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王金艳

日期：   2024年   02月   21日

注：1、合同履行期限指完成该项目的最终时间（日历天）。

    2、如招标公告明确合同履行期限以年为单位，本表应填写完成该项目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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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价一览表

项目编号：建安政采竞磋商字〔2024〕4号

项目名称：许昌市建安区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项目

单位：元（人民币）

标段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元）
合同履行期

限
备注

第一

标段

许昌市建安区集

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

汇交项目

大写：柒拾柒万柒仟陆佰

元整

小写：777600.00 元

合同签订后

一年

满足采

购人全

部内容

及要求

供应商名称： 河南精诚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全称） （公章）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4 年 02 月 21 日

注：1、合同履行期限指完成该项目的最终时间（日历天）。

2、如招标公告明确合同履行期限以年为单位，本表应填写完成该项目的年

限。



二、投标分项报价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备注

1
土地所有权

归属核实
项 1 60000 60000

满足采购人全部

内容及要求

2
变更宗地实

地调查
项 1 650000 650000

满足采购人全部

内容及要求

3
项目验收专

家评审费
项 1 25000 25000

满足采购人全部

内容及要求

4 其他费用 项 1 42600 42600
满足采购人全部

内容及要求

合计 777600.00.00 元（柒拾柒万柒仟陆佰元整）

企业名称（盖章）：河南精诚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日期：2024 年 02 月 21 日



许
昌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建
安

区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谈判小组评分汇总表

项目编号:建安政采竞磋商字〔2024〕4 号
项目名称:建安政采竞磋商字〔2024〕4 号许昌市建安区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许昌市建安区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项目”

序
号 投标人

评标委员会
桑福新 杨建华 张彦

汇总
分

平均
分

商务
分

技术
分

报价
分

最终
得分

名
次

1 河南精诚勘测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76.00 70.00 67.00 213.00 71.00 31.33 39.67 19.99 90.99 1

2 中睿筑城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56.00 52.00 51.00 159.00 53.00 23.67 29.33 20.00 73.00 2

3 河南省文博土地测绘工
程有限公司 46.00 45.00 42.00 133.00 44.33 15.67 28.67 19.97 64.30 3

4 郑州市千寻测绘服务有
限公司 41.00 43.00 42.00 126.00 42.00 15.33 26.67 19.99 61.99 4

评标委员会成员：张彦、桑福新(组长)、杨建华
2024年0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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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技术方案

4.2.3.1. 项目概况

许昌市建安区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土地所有权归属核实，变更宗地实地调查及项目验收评审等。

4.2.3.2. 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后一年。

4.2.3.3. 验收标准

由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中标人履约情况进行验收。

验收时,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

认。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

双方共同签署。

1、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验收；

2、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响应和承诺验收。

4.2.3.4. 技术依据

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 年）；

《土地调查条例》（国务院令第 518 号，2008）；

《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 26 号）；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 年 4月）；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 年 9 月）；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办法）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7〕33 号）；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国土调查办〔2018〕18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推进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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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0 号）；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

《自然资源部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116 号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印发河南省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

汇交工作方案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22)7 号)

本招标文件

技术标准规范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技术规定》（国土资发[2001]359 号）；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 1004-2005）；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 1001-2005）；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2020 年）；

《国土资源数据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转换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7〕

30 号）；

《河南省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实施细则》

《河南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建设技术规范》

《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不动产登记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37346-201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 号）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号）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43 号）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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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 - 2012

《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接入技术规范（2021 年修订版）》

《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TD/T 1067 - 2021

《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 修订版）》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

《河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细则（试行）》

4.2.3.5. 数学基础

坐标系统与投影方法：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采用高

斯—克吕格投影，标准的 3 度分带。

高程基准：采用“1985 国家高程基准”。

比例尺：调查的基本比例尺一般为1：5000，特殊情况下调查可采用1：10000。

计量单位：长度单位采用米（m）；面积计算单位采用平方米（m²）。

地图投影：统一选择高斯—克吕格投影,采用标准的 3°分带平面直角坐标

系统。确有必要时,可按 1.5°分带或任意中央经线的 3°分带。

4.2.3.6. 实施流程

1.收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等成果资料，以及集体土地征收批准文件

等材料，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建立工作台账，形成任务清单。

2.根据已有成果资料，结合本地区实际工作基础，分类开展工作。

（1）对已建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库的，应根据《不动产登记数

据库标准》，经数据转换、补充采集信息、数据整合关联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

据库。

（2）对于未建库只有纸质资料的，完成确权登记成果数字化后纳入不动产

登记数据库。

3.对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有变化的，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办理登

记，成果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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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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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7. 实施内容

 准备工作

（1）资料收集

收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等成果资料，以及集体土地征收批准文件等

材料。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

土地征收批准文件；

互换土地的协议或土地调整文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 三分之

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有关批准文件及不动产权

属证书；

农民集体合并或撤销、行政区划调整等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名

称或代码发生变化的相关材料；

土地权属争议决定书、调解书及相关资料；

最新行政区划数据、高分辨率正射遥感影像图等。

（2）数据整理与分析

根据已有成果资料和收集的资料，结合项目区实际工作基础，进行数据整

理与分析，分类开展工作。

整理电子数据、纸质资料。将转换后的数据与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及最新

土地变更调查数据、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叠加，以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及最新土

地变更调查数据和遥感影像为参考进行精度分析，对因采集精度、 坐标转换导

致界线偏移且无权属争议的，不再重新调查，直接以实际现状进 行调整并办理

相关登记业务;对因宗地界址实际发生变化且无权属争议的，需 收集相关资料

并重新进行调查后办理相关登记业务 ;对因宗地界址实际发生变化而权属存在

争议的，暂时不作处理。

数据属性处理。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2021 修订版)要求，对

数据转绘后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进行逻辑性和属性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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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权属更新。根据历年征收、集体土地互换、集体土地调整、农民集体

合并或撤销、行政区划调整、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等资料，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数据进行宗地权属更新。

根据已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核实登记数据的现势状态 并分类

标注，经数据转换、补充采集信息、数据整合关联后，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台

账；

对已登记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核实内容是否完整、空间数据是否缺失、

图属是否一致等，形成任务清单；

对未建库只有纸质资料的，进行数字化整理后，形成任务清单。

补充调查

基于已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组织内业比对和实地调查核

实工作，开展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核实、补充地籍调查，完成宗地范围矢 量界

线调整，形成调查核实成果。条件具备的，实地指认权属界线，采用解 析法实

测界址点。条件不具备的，可利用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图，经图上指界签字后采

集界址点坐标，形成地籍调查成果。

整理已有电子数据、纸质资料。

根据已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核实登记数据的现势状态并分类

标注，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台账。

对已登记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核实内容是否完整、空间数据是否缺失、

图属是否一致等，形成清单。

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等技术规范的要求，整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的数据库。

地籍区地籍子区检查整改

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工作以及日常

不动产登记划分、确定和使用的地籍区地籍子区一并进行检查，确保地籍区地

籍子区划分成果在全域范围内的完整性、一致性，确保地籍区地籍子区之间不

重叠、不漏划，确保地籍区地籍子区编码的唯一性。对存在问题的地籍区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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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区划分成果，按照《不动产登记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规定予以整改。

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检查

按照《河南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建设技术规范》的规定，先对已

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补充相关信

息，确保原始数据库的完整性、合规性；再按《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的规

定，对完善后的原始数据库进行检查，与标准不一致的内容、要求、格式，应

按照标准进行调整、修订。原始数据库中与标准对照增加的内容，应予保留。

将整理完成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装入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

依托平台，对截至2023年 12月 31日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发生的变化，

集中办理相应的登记业务。

依据土地征收资料，直接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

按照征收批准文件的土地勘测定界成果，在数据库中直接标注征收后国有

土地的宗地范围和相关信息，新编制宗地代码。

整宗集体土地被征收的，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登记，原宗地代码不再

使用。

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部分被征收的，以征收后确定的国有土地宗地范围界

限作为新的宗地界限，与原有界限一并划定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并重新

编制宗地代码。

更新后需颁发证书的，按照更新结果，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颁发不动产权

属证书。

依据互换调整资料，直接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

依据农民集体之间签订的、并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的土地互换、调整

协议等书面材料，更新已有数据库和登记信息成果。按照更新结果，颁发不动

产权属证书。

更新后，地籍区和地籍子区不发生改变的，不再重新编制宗地代码；发生

改变的，应重新编制宗地代码。

依据撤销合并资料，直接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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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农民集体撤销合并的批准文件，确定农民集体的名称，对原集体土地

所有权数据库和登记成果进行更新。按照更新结果，颁发不动产权属证书。

撤销合并不涉及改变宗地的，不再重新编制宗地代码。

依据区划调整资料，直接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

按照有权机关批准的区划调整文件，调出方减少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的

范围，调入方增加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的范围。区划调整文件应作为调整的

说明材料。

调出方应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资料一并移交调出方。

按照调入方地籍区地籍子区编制的要求，重新编制宗地代码。

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后，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应当在更新事项记

载于登记簿之前进行公告。公告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户网站以及村内公示栏等

指定场所进行，公告期不少于 15个工作日。公告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

应当及时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后，需要收回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的应

当收回。确无法收回的，由人民政府公告废止。

因调绘法（图解法）和实测法（解析法）等工作方法不同，造成宗地界限

精度误差，遵循“低精度服从高精度”的原则处理。

制定实施方案

根据数据整理和分析情况，确定开展成果更新汇交的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

制订工作计划，明确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等，形成实施方案

 已有登记成果整合入库

对已建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库的，根据《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

准》，经数据转换、补充采集信息、数据整合关联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对于未建库只有纸质资料的，完成登记成果数字化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1）登记簿册数据整理

根据《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对已有登记成果进行规范化处理，解决以

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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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内容与数据库标准内容不一致问题。

登记信息语义不一致问题。

数据类型、小数点位数和数量单位的标准化处理。

对包含多项内容的字段拆分处理。

登记数据项逻辑不一致问题，如数据项内容与标准字典表对应不一致，不

动产单元代码重复等。

关键数据项内容缺失，如缺失权利类型、证件号等。

（2）数据清理

删除错误、冗余数据。理清登记数据的现势或历史状态。

（3）空间数据处理

对于只有纸质图件的，可在扫描数字化基础上，利用已知控制点或高分辨

率正射影像上同名地物点，纠正后进行数字化采集。

完成矢量数据坐标转换（地方坐标系统一转换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格式统一、拓扑检查和处理。

（4）非空间数据处理

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未数字化的，应从纸质资料中获取相关

信息，逐宗进行信息录入，经整合关联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按照数据库标准等要求，对已有数字化成果进行抽取转换。保证转换前后

数据量一致，内容一致，关联关系一致，权属状态一致。

属性数据分析。数据结构分析主要理清原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关登记业务，

每种业务所产生数据的逻辑关系由哪些表组成，每个表存储的是哪些数据等，

并整理字典表。

关联关系分析。理清空间与非空间数据、宗地和权利、权利和登记业务等

关联关系。

编制转换方案。包括转换前后字典对应关系、数据转换语句、数据存在问

题、数据质量检查等主要内容。

数据转换。按照数据转换方案，对数据进行整体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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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检查。按照数据质量检查规则，对整体转换后的数据进行质量检

查。检查不合格的，针对检查问题完善后重新进行数据转换。

（5）缺失数据采集

对登记信息中缺失信息的补录，应通过查找登记资料进行补录。登记簿信

息缺失确实无法补录的，用“/”代替。

（6）数据整合关联

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统一按照《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编制

不动产单元代码。

其他字段补录。补录要素代码、不动产类型、宗地特征码、不动产单元状

态等信息。

关联关系重建。用不动产单元代码建立空间信息和非空间信息、不动产和

权利、不动产权利和登记过程关联关系。

数据一致性核对。充分核对已有登记数据、纸质资料，修正错误、查缺补

漏。

逻辑关系整理。通过业务号和不动产单元代码等关键字建立不动产登记的

上下手逻辑关系。

（7）登记档案资料整理

档案材料分为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将纸质档案进行扫描电子化，并按照

一定方式整编，形成电子档案，通过不动产单元代码、原地籍号、档案号等将

登记簿和登记档案进行关联，便于追溯。

 更新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

（1）核实已登记成果权属状况

核实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权属状况，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关情况

发生变化的，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办理登记、更新成果。

（2）需更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界线确定

已登记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址发生变化，但导致变化的法定文件（如土地征

收批准文件）中已有明确界址坐标的不再开展权属指界和不动产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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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记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址发生变化的，依据权属变化材料，编制不动产

单元代码，按规定履行权属调查程序。条件具备的，实地指认权属界线，采用

解析法实测界址点。条件不具备的，可利用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图，经图上指界

签字后采集界址点坐标，形成地籍调查成果。对重要的以及影像上不清晰或有

争议的界址点，采用解析法实测。

因采用底图不同、测绘精度不同或坐标转换等原因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之

间存在交叉重叠或缝隙的，经核实，界址未发生变化且不存在权属争议的，不

再开展权属指界。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的走向说明等权属调查资料，结合

影像特征线，调整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界线。

存在权属争议且一时难以解决的，编制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查清权属争

议主体，经争议各方指认，对有争议部分划定争议区，设立争议宗地，编制不

动产单元代码；对无争议部分土地设定不动产单元代码并编码，核实并确定权

属界线，对界址走向进行详细描述，纳入登记范围。

（3）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

对于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发生变化或经核实有错误的，利用

不动产登记系统，区分以下情形统一集中更新。

因征收导致全部或部分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的，由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依据土地征收批准文件等，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出具嘱托文件后，不动产登记

机构采取依嘱托方式统一办理注销或变更登记。

农民集体因互换、土地调整等原因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的，由乡（镇）

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有关农民集体申请办理转移登记等，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不

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7.3.4 的规定等开展登记审核和登簿发证。

农民集体合并或撤销、行政区划调整等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名

称或代码发生变化的，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有关农民集体申请办理相

关登记。涉及集体土地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按照《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31 条以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7.3 的规

定等要求办理转移登记。不涉及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按照《不动产登记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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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32 条以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7.2 的规定等

办理变更登记。

因测绘精度等原因造成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其他集体土地交叉重叠的，

经核实，不存在权属争议且界址无变化的，遵循“低精度服从高精度”原则，

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有关规定办理更正登记。针

对技术精度等原因导致登记簿记载错误，但核实无权属争议的，不动产登记机

构应当通知当事人在 30个工作日内办理更正登记。当事人逾期不办理的，不动

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公告 15个工作日后，依法予以更正，但在错误登记之后因互

换、调整等已经办理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登记的除外。利用更新后的集体土

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及权属争议宗地信息，根据地籍图编制相关要求，生成

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图。

 撰写工作报告

根据建安区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的情况撰写工作报告。内容

如下：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工作情况。

成果更新汇交的工作部署。

地籍区地籍子区成果的确定。

更新资料的收集整理情况。

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检查、整改及装入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的

情况。检查整改应与《河南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建设技术规范》和《不

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相对照。

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代码变更情况。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情况。应按土地征收、互换调整、合并

撤销、区划调整等更新情况分类说明。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检查成果内容

更新后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库成果（可输出集体土地所有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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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图）。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工作报告。

装订成册的更新资料。

地籍区地籍子区成果。

其他成果和资料。

 提交汇交成果

按照《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 修订版）》对更新调查成

果进行质量检查和成果汇交，最终形成满足要求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汇

交成果。同时做好数据后续日常增量接入时点的对接工作。满足相关标准、规

范、政策要求，通过有关部门验收。

 项目验收专家评审

组织专家对更新完成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进行评审验收。

4.2.4. 质量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

4.2.4.1. 质量保证体系

为了确保本项目成果的质量，在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实行全面的质量控制和

保证。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按照我公司的安全、质量、环境管理体系文件、

测绘与信息工程过程作业程序和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要求执行。

执行的体系标准如下：

GB/T 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ISO9001:2008,IDT）

GB/T 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ISO914001:2004,IDT）

GB/T 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OHSAS 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我们将依据公司的相关体系建立本项目的组织管理机构，明确各级管理职

责，加强本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成果审核工作，做到人员、设备、管

理三到位，精心组织施工，创造优质工程，确保本工程的工期、质量和安全。

（1）组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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